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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極
玄
仙
殿
殿
规 

 
 

（
一
） 

勿
带
荤
食
宠
物 - 

不
可
携
带
肉
类
及
有
荤
的
食
品
进
入
道
场
，
宠
物
亦
不
可
带 

入
道
场
内
，
除
放
生
法
会
的
三
生
之
外
。 

（
二
） 

衣
冠
整
齐 

 
- 

施
主
：
衣
服
要
整
齐
，
不
可
穿
暴
露
之
衣
物
以
免
对
仙
佛
不
敬
。 

 
  

弟
子
：
需
穿
無
極
道
制
服
（
黄
色-

武
道
服
，
白
色
长
裤–

以
红  

   

 
  

新
月
会
白
裤
为
标
准
）
。
武
道
服
须
往
裤
内
塞
；
发
型
不
得
过
于 

 
  

前
卫
，
应
以
中
庸
为
主
。 

（
三
） 

来
参
去
驾 

 

 
* 

来
参 

 
- 

各
位
弟
子
来
道
场
时
，
必
须
先
请
示
上
师
方
可
参
驾
無
極
诸
玄
仙
佛
。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
（
如
上
师
不
在
，
可
请
示
法
师
及
讲
师
） 

 
   

 *
    

当
上
座
部
在
参
驾
或
敬
拜
时
，
弟
子
们
需
等
候
上
座
部
参
驾
或
敬
拜
完
毕
后
才 

参
驾
及
敬
拜
。 

（
一
） 

無
極
玉
皇
上
帝
前
先
鞠
躬
，
然
后
跪
下
。 

（
二
） 

说
：
《
参
驾
無
極
玉
皇
上
帝
十
三
叩
首
》
。 

（
三
） 

叩
首
后
，
起
身
前
再
鞠
躬
三
下
。 

（
四
） 

起
身
，
鞠
躬
，
后
退
一
小
步
，
转
身
，
面
向
诸
仙
佛
前
先
鞠
躬
，  

   
    

 
   

   
 

再
跪
下
。 

（
五
） 

说
：
《
参
驾
师
祖
、
师
父
、
诸
玄
仙
佛
十
三
叩
首
》
。 

（
六
） 

叩
首
后
，
起
身
前
再
鞠
躬
三
下
。 

（
七
） 

起
身
，
鞠
躬
后
，
说
：
《
参
驾
礼
毕
，
退
》
。 

 
 

 
 

 

参
驾
后
，
再
请
示
上
师
才
可
敬
拜
。 

* 

去
驾 
-
 

各
位
弟
子
要
离
开
道
场
前
，
必
须
先
请
示
上
师
方
可
辞
驾
無
極
诸
玄
仙 

 
 

佛
。
（
如
上
师
不
在
，
可
请
示
法
师
及
讲
师
） 

 
   

 * 

当
上
座
部
在
辞
驾
时
，
弟
子
们
须
等
候
上
座
部
辞
驾
完
毕
后
才
辞
驾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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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 

無
極
玉
皇
上
帝
前
先
鞠
躬
，
然
后
跪
下
。 

（
二
） 

说
：
《
辞
驾
無
極
玉
皇
上
帝
十
三
叩
首
》
。 

（
三
） 

叩
首
后
，
起
身
前
再
鞠
躬
三
下
。 

（
四
） 
起
身
，
鞠
躬
，
后
退
一
小
步
，
转
身
，
面
向
诸
仙
佛
前
先
鞠
躬
， 

再
跪
下
。 

（
五
） 

说
：
《
辞
驾
师
祖
、
师
父
、
诸
玄
仙
佛
十
三
叩
首
》
。 

（
六
） 

叩
首
后
，
起
身
前
再
鞠
躬
三
下
。 

（
七
） 

起
身
，
鞠
躬
后
，
说
：
《
辞
驾
礼
毕
，
退
》 

（
四
）
庄
严
肃
静 

 
-
 

在
道
场
里
必
须
保
持
肃
静
并
将
手
机
铃
声
调
为
震
动
或
无
声
， 

 
 

不
允
许
闲
聊
电
话
及
玩
游
戏
等
等
以
避
免
干
扰
法
师
办
道
，
讲
师   

 
 

讲
道
，
弟
子
修
道
。 

（
五
）
禁
烟
酒
淫
赌 

-
 

禁
止
含
有
酒
精
的
饮
料
、
香
烟
、
含
有
色
情
刊
物
及
不
可
在
道
场  

 
 

里
赌
博
。
在
道
场
里
男
女
有
别
，
不
可
牵
手
，
不
可
有
亲
密
动
作 

 
 

，
夫
妻
也
一
样
。 

（
六
）
供
奉
之
神
像 

-
 

师
父
神
像 

- 

玉
清
殿
里
除
了
规
定
的
神
像
以
外
只
可
供
奉
上
尊
、   

   
    

 

法
尊
及
上
师
之
师
父
神
像
及
庆
祝
其
成
道
日
。
如
该
位
上
尊
、 

 

法
尊
或
上
师
已
辞
职
，
那
其
师
父
的
神
像
则
必
须
请
回
家
里
奉
。 

（
七
）
敬
供 

-
 

逢
初
一
、
十
五
及
成
道
日
方
可
敬
拜
供
品
。
只
可
敬
供
素
食
水
果   

 
 

等
。
一
切
食
品
不
得
浪
费
，
必
须
收
圆
（
吃
完
）
！ 

（
八
）
三
清
炉 

 
-
 

上
清
炉 

-
 

無
極
玉
皇
上
帝
。 

 
 

 
 
   

   

玉
清
炉 

- 

無
極
太
上
老
君
师
祖
及
無
極
诸
玄
仙
佛
。 

 
 

 
 
   

   

太
清
炉 

- 

無
極
龙
皇
上
帝 

- 

五
行
（
金
、
木
、
水
、
火
、
土
） 

 
 

 
 

 
   

   
 

 
 
  -

 

五
方
（
东
、
南
、
西
、
北
、
中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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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子
敬
拜
时
，
先
玉
清
炉
（
三
枝
香
）
，
再
上
清
炉
（
三
枝
香
）
，
后
太
清
炉
（
五
枝
香
）
。 

 

施
主
敬
拜
时
，
先
玉
清
炉
（
三
枝
香
）
，
后
太
清
炉
（
五
枝
香
）
。 

 
*
 

上
清
炉 –

 
只
给
無
極
玄
法
弟
子
上
香
。
正
月
初
一
才
开
放
给
施
主
上
香
。 

（
九
）
三
清
水 -

 

三
清
水
是
可
以
用
来
驱
邪
、
医
病
、
补
三
清
（
精
、
气
、
神
）
。 

 
 

 

如
果
要
喝
三
清
水
，
必
须
请
示
上
师
。 

 
 

 
 
 * 

上
清-

清
水
（
先
敬
水
） 

 
 * 

下
浊-

浓
茶
（
后
敬
茶
） 

 
  

 

（
十
）
清
理
一
切
奉
神
的
用
具 

- 

负
责
清
理
者
（
殿
主
）
当
天
必
须
守
斋
戒
。 

 
  
  
  
  
   

  
 

香
炉 

- 

每
逢
初
一
、
十
五
、
成
道
日
、
法
会
及
传
道
时
方
可
清
炉
。 

（
十
一
） 

供
香
、
蜡
烛 

-
 

只
可
用
檀
木
香
或
药
材
香
两
种
而
已
。
以
环
保
蜡
烛
为
主
。
不
允 

 
   

   

许
烧
金
银
纸
、 

贵
人
纸
、
往
生
钱
等
纸
料
。 
 

 
  

（
十
二
） 

無
極
莲
花
椅 

-
 

無
極
玄
法
弟
子
修
练
时
才
可
以
坐
。
不
允
许
坐
着
休
息
或
闲
聊
！ 

（
十
三
） 

無
極
莲
花
灯 

-
 

只
可
用
环
保
莲
花
灯
。
欲
点
無
極
莲
花
灯
者
，
请
示
殿
主
后
便
可 

 
 

自
己
点
燃
。 

莲
花
灯
只
允
许
放
在
殿
坛
上
。 

（
十
四
） 

無
極
玄
仙
佛
之
成
道
日
时
，
不
可
送
法
宝
及
洒
花
水
。 

（
十
五
） 

無
極
玄
仙
殿
里
不
允
许
奔
跑
及
跳
跃
。 

（
十
六
） 

地
板
不
可
坐
卧 

- 

任
何
人
都
不
允
许
坐
或
躺
在
地
上
（
闭
关
及
法
会
除
外
）
。 

（
十
七
） 

《
上
座
》
乃
上
座
部
的
庄
重
坐
席
，
其
他
弟
子
一
概
不
得
就
座
。
违
反
者
皆
视
为 

 
  
 

无
礼
，
抵
触
尊
师
重
道
之
宗
旨
。   

（
十
八
） 

無
極
玄
仙
殿
内
不
可
饮
食
，
除
指
定
范
围
外
。 

 
  

（
十
九
） 

無
極
玄
仙
殿
内
一
切
事
物
不
可
不
问
自
取
。 

（
廿
）  

 

無
極
玄
法
弟
子
只
可
在
無
極
玄
法
堂
修
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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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廿
一
） 

 

無
極
玄
仙
殿
里
只
许
传
及
解
说
有
关
無
極
道
的
真
理
以
及
修
行
，
不
可
传
其
它 

 
 

修
行
。 

（
廿
二
）   

無
極
玄
仙
殿
里
只
许
播
放
有
关
無
極
道
的
经
唱
及
戏
片
，
不
可
播
放
其
他
经
唱 

 
 

及
戏
片
。 

（
廿
三
）   

無
極
玄
仙
殿
内
不
允
许
拍
照
、
录
影
及
录
音
，
除
非
得
到
上
座
部
的
允
许
。 

（
廿
四
）  

無
極
玄
仙
殿
内
不
允
许
举
办
与
無
極
道
无
关
的
活
动
或
庆
祝
。 

（
廿
五
）   

無
極
玄
仙
殿
一
切
操
作
必
须
经
过
上
师
批
准
。
例
如-

开
会
内
容
、
纪
律
部
发
出 

 
   

 

警
告
书
、
慈
善
活
动
、
财
务
、
道
务
等
。 

（
廿
六
） 

修
订
殿
规
及
法
规 

-
 

只
有
师
尊
有
权
增
加
或
更
改
殿
规
及
法
规
。
所
有
谕
示 

 

必
须
附
师
尊
之
印
章
方
为
有
效
。
师
尊
回
归
無
極
法
界
后 

 

则
由
上
尊
负
责
。  

 
 

 
 
  


